 廉洁性评估标准
	
	评估标准
	意见（注明规范性文件名）
	备注

	廉
洁

性
	是否符合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反腐倡廉各项工作部署的要求。
	
	

	
	是否落实将预防腐败贯穿于制度建设之中的精神。
	
	

	
	是否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	
	

	
	是否规定完备的廉政规范和廉政纪律。
	
	

	
	责任主体是否明确，责任类型是否清晰，责任追究机制是否健全。
	
	

	合
法

性
	是否违反法制统一性，存在不符合上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缺乏政策法规依据等情况。
	
	

	
	是否符合审查部门规定的其他合法性要求。
	
	

	防止

利益

冲突
	是否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，或者存在与公共利益、其他利益群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。
	
	

	科
学

性
	权力结构及配置是否科学合理，制约监督措施是否完备。
	
	

	
	权力行使的条件是否明确，权力运行流程和办事程序设计是否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、便民高效，权利救济途径是否完备。
	
	

	程
序

性
	起草制定制度是否严格遵守法定程序。
	
	

	
	起草制定制度是否开展实地调查研究，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是否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协商。
	
	

	
	是否将应当公开的制度全部公开。
	
	

	
	制度公开的内容是否全面、准确、易于理解，公开的结果是否便于社会群众获知和使用。
	
	

	
	制度公开的时限是否合理，公开的程序是否明确，公开的方式是否多样。
	
	

	
	教育管理办法适用范围、各类别补助的标准是否合理。
	
	

	
	补助经费是否按时发放。
	
	

	
	是否依法依规对已公布实施的制度的执行情况开展后续评估。
	
	


